
德财〔2022〕74号
德化县财政局关于给予中小企业

政府采购预付款支持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各有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中小企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影响，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通知》（闽财购〔2021〕4号），现就德化县政府采购项目给予中小企业预付款支持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于预算单位与中小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预付款的时间和比例。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30%，工程类预付款不低于合同金额的10%。预付款应在合同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通用类货物累计付款次数原则上不超过3次。项目分年安排预算的，每年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项目年度计划支付资金额的30%。

二、政府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主的，可适当降低预付款比例，但原则上不得低于合同金额的10%。

三、对于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政府采购项目，为助力企业全力开工，预付款比例最高可达合同金额的100%，切实增强供应商履约能力。

四、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单位可不适用前述规定。

五、为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的，采购单位根据项目特点、供应商诚信等因素，可以视情况要求供应商提交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一旦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不履行交货义务，采购人可通过担保函收回已支付的预付款。

六、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预付款从其相关规定。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执行中任何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局。

德化县财政局
                            2022年5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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